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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2010年部分高职学院自主

招收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招生考试机构，有关高职学院，市级以上重点中职学校：
为了切实做好2010年单独招生试点高职学院自主招收优秀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送生学校

全市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经申请批准后，可以为自主招生的高职学院送生。
（二）招生专业
2010年开展高职单独招生试点的7所高职学院（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的所有单独招生专业，可以接收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单独招生专业在各高职学院网站查询）。

（三）招生规模
市教委将根据各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计划申报情况，结合高职学院的实际，确定2010年的招生规模。

二、报名资格
市级及以上重点中职学校3年制2010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或经市教委批准的试行学分制的中职学校已修满毕业学分的学生，思想品德好，身心健康，并符合下列第1条全部要求或第2条某项者即可推荐。

1.必要条件（须全部具备）

（1）综合表现优秀；

（2）理论学习成绩优异，所考科目成绩为优秀者占总科目的90%以上；

（3）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技能，实训成绩均为优秀。

2.充分条件（具备其一即可）
（1）教育部组织或批准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大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得者；

（2）市教委组织或经市教委批准而由其他市级行业部门举办的有关职业教育大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得者；

（3）受教育部表彰的全国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4）按千分之四比例选拔的受重庆市教委表彰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5）市（省）级以上政府部门组织的科技竞赛项目一等奖获得者；
（6）获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称号或经市教委、市体育局认定的体育尖子；

（7）市（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艺术竞赛个人项目一等奖获得者。
三、工作程序
（一）核定计划
2010年2月28日前，各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填写重庆市2010年自主招生中等职业学校送生计划申报表（见附件1），交主管部门初审后报市教委职成教处，申请2010年送生计划。

2010年3月3日前，市教委核定各中等职业学校送生计划。
（二）学生申请
有推荐资格的中职学校符合推荐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在2010年3月5日前，在所在学校填写2010年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参加试点高职学院自主招生申请表（见附件2），提出参加自主招生申请，经初审合格后参加2010年高考报名、体检。
（三）学校初审
各中等职业学校于2010年3月10日前汇总本校的申请，经初审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学生名单，分别在申请人班级及校园内醒目位置和校园网上公示7天。
各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是送生的直接责任人，校长要亲自对本校所送学生把关并在学生申请表上签字。
（四）审定备案

公示结束后，各中等职业学校填写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见附件3），并将学生申请表、映证材料、公示情况等有关材料汇总交学校主管部门审查。各中等职业学校的主管部门将审查通过的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于2010年3月25日前报市教委职成处和招生考试处，由市教委会同试点高职学院审定，并留试点高职学院备案。

（五）综合测评
由各自主招生的试点高职学院分别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本校的优秀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行测试及面试，测试及面试的时间和方式由高职学院确定后公布。
（六）录取注册
各试点高职学院拟录取学生名单须分别在本校校园网和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公示结束后，于2010年4月20日前报送市教育考试院办理相关录取手续，被录取的学生不得再参加普通高考。

（七）相关待遇

高职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其毕业证书等相关待遇与参加普通高考录取的考生一致。

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被试点高职学院录取后，在市级及以上技能大赛获奖的实作科目，可以直接取得该课程学分而不再参加学习和考试。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市教委的统一领导下，市教委、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职能处室要紧密配合，共同推进此项改革工作。各试点高职学院和有关中等职业学校，要在认真总结2009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认真组织实施。各中等职业学校要特别注意把好选送学生关口，提高送生的质量。
（二）切实加强监督

各区县（自治县）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职业院校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介入整个招生过程，切实加强对初审、审查、测评、公示、录取等各个环节的监督，严厉查处和及时纠正违纪违规行为，真正使高职自主招生试点工作成为人民群众满意的“阳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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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2010年自主招生中等职业学校送生计划申报表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所在区县
	办学层次
	申请计划数
	备注

	
	
	
	
	
	

	
	
	
	
	
	

	
	
	
	
	
	

	
	
	
	
	
	

	
	
	
	
	
	

	
	
	
	
	
	

	
	
	
	
	
	

	
	
	
	
	
	

	
	
	
	
	
	

	
	
	
	
	
	

	
	
	
	
	
	

	
	
	
	
	
	

	
	
	
	
	
	

	
	
	
	
	
	

	
	
	
	
	
	


附件2：

2010年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参加试点高职学院自主招生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民    族
	
	一寸登记
照片

	籍    贯
	
	申请条件
	
	联系电话
	
	

	就读中职学校、专业
	
	高 考 报

名    号
	
	

	申请高职学院、专业
	
	身份证号
	

	申

请

原

因

	                                                              签名：

                                                             年     月    日


	思想政治表现
	

	学校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学生应在学校所在地区县招生考试机构参加高考报名。

2.申请原因及以上各栏由申请人填写，思想政治表现由申请人所在学校填写。
3.此表一式两份，接收高职学院、市教委各一份。

4.符合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的，均须附相应材料映证。

附件3：
2010年试点高职学院自主招收优秀应届中职毕业生汇总表

填报学校（盖章）：       学校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报读学校
	报读专业
	条件类别
	备注

	
	
	
	
	
	
	
	
	
	
	

	
	
	
	
	
	
	
	
	
	
	

	
	
	
	
	
	
	
	
	
	
	

	
	
	
	
	
	
	
	
	
	
	

	
	
	
	
	
	
	
	
	
	
	

	
	
	
	
	
	
	
	
	
	
	

	
	
	
	
	
	
	
	
	
	
	

	
	
	
	
	
	
	
	
	
	
	

	
	
	
	
	
	
	
	
	
	
	

	
	
	
	
	
	
	
	
	
	
	

	
	
	
	
	
	
	
	
	
	
	

	
	
	
	
	
	
	
	
	
	
	

	
	
	
	
	
	
	
	
	
	
	

	
	
	
	
	
	
	
	
	
	
	

	
	
	
	
	
	
	
	
	
	
	


注：本表由送生中职学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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